








附件
[bookmark: _Hlk44337176]沈阳市“多测合一”拨地测量
与规划放（验）线测量操作规程

第一条（总则）为提高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质量，贯彻落实《沈阳市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沈政发〔2018〕33号）、《沈阳市继续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沈政办发〔2019〕13号），依据《沈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沈自然资发〔2019〕139号）制订本操作流程。
第二条（拨地测量流程及要求）开发单位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待现场平整后，委托“多测合一”入围企业开展拨地测量。拨地测量完成后，测绘企业在3个工作日内向“多测合一”质检中心提供3份拨地测量报告及电子数据，质检中心对测绘成果进行核查。成果核查合格后，下发测绘成果合格通知单，作为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要件。


第三条（规划放线测量流程及要求）开发单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预许可证）、现场平整后，委托“多测合一”入围企业进行规划放线测量。规划放线测量完成后，测绘企业在3个工作日内向“多测合一”质检中心提供3份测量报告及电子数据，随机确定该项目是否进行验线测量。质检中心对于不需要验线测量的规划放线项目进行规范性检查，对于需要验线测量的规划放线项目待基础或隐蔽工程竣工后进行现场验线核查。成果核查合格后，下发测绘成果合格通知书，作为办理房屋面积预测绘的要件（自建自用类作为办理规划核实审核的要件）。



第四条（规划验线测量流程及要求）在规划放线测量质检时被抽中需要进行规划验线测量的建设工程项目，当建设项目施工至基础±0.00时，建设单位（或委托测绘单位）向市自然资源局“多测合一”质检中心提出验线申请。“多测合一”质检中心在3个工作日内到达现场进行验线测量，并出具验线测量报告，作为建设工程管理及房屋面积预测绘数据入库的依据。

     
第五条（测绘成果审核及时限）拨地测量抽查率100%，检查时限为5个工作日；规划放线测量按照项目抽查，抽查率不低于20%，未抽中项目进行规范性检查，检查时限为3个工作日，抽中项目进行规划验线测量，测量时限为7个工作日，极特殊项目的检查时限另定。
第六条（成果共享）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拨地测量成果、规划放线测量成果检查合格后，将测绘成果数据共享给规划审批、不动产登记等部门，为规划审批及不动产登记房地数据整理等工作提供依据。
第七条（附则）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可参照执行。本规定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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